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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讀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第 二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 

 

莊 英 章 處 長 報 告 院 內 SARS 防 治 工 作 執 行 現 況 ：  

一 、 本 院SARS 防 治 工 作 大 事 紀 ， 詳 如 附 件 一 。 

二 、 院 內 之 前 僅 有 少 數 發 燒 個 案 或 未 落 實 居 家 隔 離 之 案 例 ， 尚 無 SARS 疑 似 病 例 發 生 ， 院 方

大 體 均 在 第 一 時 間 內 掌 握 相 關 訊 息 ， 並 隨 時 將 最 新 資 訊 以 電 子 郵 件 或 公 文 紙 本 方 式 通 知

全 院 各 單 位 。  

三 、 SARS 防 治 工 作 之 落 實 ， 有 賴 各 單 位 全 力 配 合 ， 請 各 位 主 管 充 分 掌 握 單 位 內 之 狀 況 ， 並 在

第 一 時 間 尋 求 專 業 醫 療 衛 生 單 位 之 協 助 ， 如 有 任 何 問 題 亦 請 儘 速 向 總 辦 事 處 反 映 。  
 
 

曾 志 朗 副 院 長 報 告 院 內 動 員 學 界 參 與 SARS 防 治 工 作 之 現 況 ：  

一 、 為 提 供 全 民 正 確SARS 防 疫 訊 息 ， 減 少 媒 體 不 正 確 報 導 之 影 響 ， 本 院 現 已 邀 集 專 家 撰 擬 短 期

內 正 確 因 應 作 法 提 供 各 單 位 參 考 。 另 有 一 組 專 家 則 針 對SARS 長 期 對 社 會 面 、 經 濟 面… 等 之

影 響 ，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提 出 建 議 ， 未 來 會 儘 速 正 式 對 外 公 布 。 

二 、 國 科 會 現 正 整 合 各 方 意 見 ， 針 對 生 命 科 學 領 域 各 種 研 究 取 得 檢 體 之 安 全 性 及 程 序 適 法 性

， 研 擬 管 理 辦 法 ， 本 院 相 關 研 究 單 位 應 及 早 因 應 ， 未 來 學 諮 會 如 接 獲 國 科 會 公 文 將 儘 速

轉 知 各 單 位 並 公 布 在 網 站 上 。  

報 告 事 項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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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請 何 文 敬 先 生 代 理 歐 美 研 究 所 所 長 ， 自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至 新 任 所 長 到 職 日 止 。 
二 、 請 柯 瓊 芳 女 士 為 歐 美 研 究 所 副 所 長 ， 自 九 十 二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起 至 新 任 所 長 到 職 日 止 。  

三 、 請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員 謝 國 興 先 生 兼 任 本 院 總 辦 事 處 總 務 組 組 主 任 ， 自 九 十 二 年 四 月 一 日 起

生 效 。  

四 、 請 莊 樹 華 女 士 兼 任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檔 案 館 館 主 任 ， 自 九 十 二 年 四 月 十 六 日 起 至 九 十 三 年 四 月 十

五 日 止 。  

五 、 各 所 ︵ 處 ︶ 擬 聘 案 經 本 院 聘 任 資 格 審 查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經 核 定 致 聘 者 ， 計 左 列 四 名 提 請 備 查 ： 

　 生 物 化 學 研 究 所 擬 聘 陳 佩 燁 女 士 為 助 研 究 員 案 。  

　 生 物 化 學 研 究 所 擬 聘 孟 子 青 先 生 為 助 研 究 員 案 。  

　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研 究 所 擬 聘 顏 裕 庭 先 生 為 助 研 究 員 案 。  

　 蔡 元 培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擬 聘 廖 培 珊 女 士 為 助 研 究 員 案 。  

六 、 各 所 （ 處 ） 升 等 案 經 本 院 聘 任 資 格 審 查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經 核 定 致 聘 者 ， 計 左 列 七 名 提 請 備 查 ： 

　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副 研 究 員 蕭 高 彥 先 生 為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資 訊 科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呂 學 一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分 子 生 物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李 英 惠 女 士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生 物 農 業 科 學 研 究 所 籌 備 處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詹 明 才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生 物 農 業 科 學 研 究 所 籌 備 處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徐 麗 芬 女 士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經 濟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張 俊 仁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　 中 山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所 擬 升 等 助 研 究 員 劉 序 楓 先 生 為 副 研 究 員 案 。 

七 、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迄 今 ， 本 院 人 員 之 榮 譽 事 蹟 列 於 附 件 二 ， 請 參 閱 。 

八 、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第 四 次 院 務 會 議 原 訂 於 七 月 十 日( 星 期 四) 上 午 召 開 ， 因 故 改 期 至 六 月 廿 七 日 （ 星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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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） 上 午 召 開 。 
九 、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度 截 至 三 月 底 止 預 算 分 配 累 計 數 一 、 八 二 二 、 五 七 五 千 元 ， 累 計 支 出 數 一 、

三 五 三 、 六 一 七 千 元 ， 預 算 執 行 率 為 七 四 ‧ 二 七 ％ ， 進 度 落 後 達 二 ○ ％ 以 上 項 目 為 ： 

　 學 術 審 議 及 研 究 奬 助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七 四 ‧ 二 二 ％ 。 

　 研 究 設 備 維 持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六 八 ‧ 六 三 ％ 。 

　 主 題 研 究 與 人 才 培 育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五 三 ‧ 四 七 ％ 。 

　 營 建 工 程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四 六 ‧ 七 五 ％ 。 

　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三 八 ‧ 一 三 ％ 。 

　 其 他 設 備 ： 預 算 執 行 率 二 一 ‧ ○ 八 ％ 。 

請 各 相 關 主 辦 單 位 積 極 檢 討 趕 辦 （ 預 算 收 支 執 行 狀 況 月 報 表 如 附 件 三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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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：  
提 案 一 ：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研 究 所 醫 師 研 究 進 修 獎 助 金 實 施 要 點 ﹂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（ 如

附 件 四 ） ， 請 審 議 。         ︻ 提 案 單 位 ： 生 物 醫 學 科 學 研 究 所 ︼ 

說 明 ： 

一 、 首 揭 要 點 （ 共 九 點 ） 自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起 公 布 施 行 ，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及 九 十 年 進 行 第 一 、

二 次 修 訂 ， 今 為 落 實 受 獎 人 與 生 醫 所 研 究 人 員 之 研 究 合 作 ， 以 及 加 強 執 行 受 獎 人 於 受 獎

期 間 之 研 究 訓 練 ， 擬 進 行 第 三 次 修 訂 ， 以 期 提 升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水 準 。 

二 、 本 次 擬 修 訂 之 部 分 條 文 草 案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合 併 第 三 點 第 一 項 第 一 、 二 款 ， 第 一 類 臨 床 醫 學 博 士 班 進 修 獎 助 金 由 每 年 申 請 改 為

一 次 得 申 請 補 助 二 年 。 

（ 二 ） 第 四 點 獎 助 金 標 準 由 每 月 二 萬 元 至 六 萬 元 改 為 受 獎 人 其 臨 床 醫 師 薪 資 所 得 百 分 之 八

十 ， 最 高 以 新 台 幣 八 萬 元 為 限 ， 但 受 獎 人 須 以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臨 床 工 作 時 間 在 本 所 從

事 研 究 工 作 。 

（ 三 ） 第 五 點 ﹁ 置 審 查 委 員 三 人 至 五 人 ﹂ 改 為 三 人 至 六 人 。 

（ 四 ） 第 七 點 有 關 履 行 服 務 義 務 之 規 定 ， 第 一 項 ﹁ 受 第 一 類 臨 床 醫 學 博 士 班 進 修 獎 助 金 者 ，

應 於 進 修 期 間 至 本 所 或 各 臨 床 醫 學 研 究 所 擔 任 研 究 工 作 ， 其 年 限 不 得 少 於 受 獎 助 期

間 。 領 取 全 職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獎 助 金 者 ， 應 於 獎 助 期 間 全 職 在 本 所 或 各 臨 床 醫 學 研 究

所 進 行 研 究 工 作 。 ﹂ 改 為 ﹁ 獎 助 期 間 須 以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臨 床 工 作 時 間 至 本 所 從 事 生

物 醫 學 相 關 之 研 究 工 作 。 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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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第 七 點 第 二 項 增 列 ﹁ 獎 助 期 間 須 以 百 分 八 十 的 臨 床 工 作 時 間 至 本 所 從 事 生 物 醫 學 相

關 之 研 究 工 作 ﹂ 。 
決 議 ： 無 異 議 通 過 。 

 

提 案 二 、 本 院 ﹁ 約 聘 僱 及 臨 時 人 員 處 理 原 則 ﹂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（ 如 附 件 五 ） ， 請 審 議 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︻ 提 案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︼ 

說 明 ： 

一 、 為 因 應 部 分 所 ︵ 處 ︶ 吸 引 及 留 住 人 才 需 求 與 總 辦 事 處 特 殊 性 人 力 運 作 之 需 要 ， 爰 擬 修 正 本 院 ﹁ 約

聘 僱 及 臨 時 人 員 處 理 原 則 ﹂ 部 分 條 文 。 。 

二 、 謹 將 修 訂 背 景 及 修 正 重 點 說 明 如 次 ： 

（ 一 ） 總 辦 事 處 九 十 一 年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第 五 八 三 次 主 管 會 報 公 共 事 務 組 提 案 ， 有 關 本 院 ﹁ 業 務 費 項

下 臨 時 助 理 人 員 工 作 酬 金 支 給 標 準 表 ﹂ 規 定 ， 業 務 費 項 下 約 聘 僱 人 員 年 資 累 計 逾 五 年 者 薪 資

不 再 調 晉 一 事 ， 院 內 各 單 位 頻 有 反 映 ， 希 能 改 進 。 嗣 經 討 論 決 議 ， 請 莊 處 長 、 葉 副 處 長 會 同

人 事 室 檢 討 本 院 ﹁ 業 務 費 項 下 臨 時 助 理 人 員 工 作 酬 金 支 給 標 準 表 ﹂ 有 無 修 訂 必 要 ， 並 請 朱 副

院 長 協 調 處 理 ， 案 經 朱 副 院 長 於 本 ︵ 九 十 二 ︶ 年 一 月 八 日 召 集 公 共 事 務 組 梁 主 任 啟 銘 、 人 事

室 楊 主 任 彩 霞 研 商 ， 並 經 莊 處 長 於 本 ︵ 九 十 二 ︶ 年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召 集 總 辦 事 處 相 關 單 位 主 管

開 會 討 論 通 過 本 院 ﹁ 約 聘 僱 及 臨 時 人 員 處 理 原 則 ﹂ 修 正 草 案 及 研 訂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總 辦 事 處 特

殊 技 能 臨 時 助 理 進 用 作 業 要 點 ﹂ 草 案 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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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前 開 草 案 經 提 總 辦 事 處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第 五 九 三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修 正 通 過 ， 另 決 議 ﹁ 約 聘 僱 及

臨 時 人 員 處 理 原 則 ﹂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提 院 務 會 議 時 ， 說 明 修 正 意 旨 並 請 各 單 位 進 用 此 類 人 員 時 ，

謹 慎 評 估 其 特 殊 技 能 ， 妥 慎 運 用 員 額 。 
（ 三 ） 本 案 修 正 重 點 說 明 如 次 ： 

１ 為 符 部 分 所 、 處 需 求 ， 將 ﹁ 本 院 約 聘 僱 及 臨 時 人 員 處 理 原 則 ﹂ 第 三 條 之 （ 二 ） 第 二 項

規 定 ， 具 二 年 以 上 研 究 工 作 或 經 歷 之 特 殊 技 能 臨 時 助 理 人 員 ， 得 在 各 所 、 處 中 心 業

務 費 臨 時 助 理 員 額 十 分 之 一 範 圍 內 才 可 聘 用 。 將 ﹁ 十 分 之 一 ﹂ 文 字 修 正 為 ﹁ 五 分 之

一 ﹂ 。 

２ 為 因 應 總 辦 事 處 特 殊 性 人 力 之 需 求 ， 如 辦 理 科 技 移 轉 、 儀 器 管 理 維 修 、 環 境 保 護 等 學

術 服 務 之 臨 時 助 理 人 員 ， 增 列 第 三 項 ﹁ 總 辦 事 處 為 業 務 需 要 ， 得 比 照 前 項 規 定 進 用

特 殊 技 能 臨 時 助 理 人 員 ， 其 所 需 資 格 條 件 及 審 查 程 序 ， 由 總 辦 事 處 主 管 會 報 另 定 之 。 ﹂

之 規 定 ， 俾 作 為 訂 定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總 辦 事 處 特 殊 技 能 臨 時 助 理 進 用 作 業 要 點 ﹂ 之 依

據 。 

決 議 ： 無 異 議 通 過 。 
 



      九 十 二 年 第 三 次 院 務 會 議 紀 錄 ︱ 含 後 續 會 議 ︵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︶  

 

提 案 三 ： 擬 具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宿 舍 管 理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﹂ ︵ 草 案 如 附 件 六 ︶ ， 請 審 議 。 

                 ︻ 提 案 單 位 ： 總 務 組 ︼ 
說 明 ： 

一 、 本 院 為 加 強 宿 舍 之 管 理 及 維 護 ， 爰 擬 設 置 ﹁ 本 院 宿 舍 管 理 委 員 會 ﹂ ， 本 委 員 會 主 要 職 掌 為

研 修 本 院 宿 舍 管 理 要 點 及 審 議 本 院 宿 舍 借 用 、 管 理 及 維 護 案 等 事 項 。 

二 、 本 院 為 應 宿 舍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之 法 源 依 據 ， 故 擬 具 ﹁ 中 央 研 究 院 宿 舍 管 理 委 員 會 設 置 要

點 ﹂ （ 草 案 ） 提 請 討 論 。 

三 、 本 要 點 草 案 業 經 提 總 辦 事 處 第 五 九 六 次 主 管 會 報 討 論 通 過 。 

決 議 ： 無 異 議 通 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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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副 院 長 補 充 報 告 ：  

  近 來 立 法 院 欲 了 解 本 院 之 具 體 貢 獻 ， 院 方 雖 已 提 供 相 關 書 面 資 料 ， 但 立 法 院 仍 將 於 近 期 請 本

院 赴 立 法 院 備 詢 。 
  其 實 本 院 各 項 重 要 研 究 工 作 對 於 基 礎 知 識 提 昇 成 效 顯 著 ， 但 因 既 有 之 書 面 資 料 文 字 內 容 過 於

專 業 ，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不 易 理 解 ， 故 亦 導 致 立 法 院 認 為 本 院 貢 獻 過 於 抽 象 不 夠 具 體 。 未 來 本 院 科 學

教 育 推 動 委 員 會 ， 屆 時 將 商 請 媒 體 記 者 訪 談 各 單 位 主 管 ， 協 助 各 所 （ 處 ） 、 研 究 中 心 主 管 ， 把 現 有

之 研 究 成 果 文 字 潤 飾 為 較 生 活 化 之 文 字 ， 使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能 了 解 。 
 

主 席 裁 示 ：  

一 、 本 次 會 議 五 件 特 聘 研 究 員 擬 聘 案 暫 緩 ， 另 於 一 週 內 召 開 會 議 ， 提 供 擬 聘 人 相 關 資 料 予 各 所 （ 處 ） 、

研 究 中 心 主 管 參 閱 ， 經 充 分 討 論 後 再 提 送 院 務 會 議 審 議 。 
  ︻ 秘 書 組 後 記 ： 本 案 簽 奉 主 席 裁 示 由 朱 副 院 長 於 五 月 廿 二 日 召 開 第 三 次 院 務 會 議 後 續 會 議 討 論 完

畢 ， 會 議 紀 錄 詳 如 附 件 七 ︼ 

二 、 有 關 院 務 會 議 審 議 特 聘 研 究 員 擬 聘 案 ， 每 一 所 （ 處 ） 、 研 究 中 心 只 有 一 投 票 權 之 規 定 ， 係 於 九

十 二 年 一 月 九 日 第 一 次 院 務 會 議 討 論 通 過 。 因 應 院 務 會 議 組 成 成 員 變 動 ， 相 同 職 級 之 研 究 人 員

代 表 是 否 具 有 投 票 權 乙 節 ， 宜 併 同 現 行 處 務 規 程 未 盡 周 延 處 全 面 檢 視 ， 循 修 法 程 序 辦 理 。 請 秘

書 組 於 二 週 內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及 意 見 ， 召 開 會 前 會 研 商 修 法 事 宜 。 

︻ 秘 書 組 後 記 ： 本 項 裁 示 於 五 月 廿 二 日 院 務 會 議 後 續 會 議 提 案 六 討 論 ， 會 議 紀 錄 詳 如 附 件 七 ︼ 

三 、 請 生 醫 所 評 估 商 請 所 內 具 有 專 業 醫 療 背 景 或 訓 練 之 人 員 ， 設 立 院 內 電 話 諮 詢 專 線 ， 提 供SA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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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業 醫 療 建 議 之 可 能 性 。 另 請 公 共 事 務 組 設 立 單 一 窗 口 電 話 服 務 專 線 並 組 成 團 隊 ， 提 供 最 新 之

疫 情 訊 息 回 答 ， 及 協 助 院 內 各 單 位 即 時 處 理 面 臨 之SARS 防 疫 問 題 ， 各 單 位 如 有 任 何 資 料 亦 可

提 供 其 參 考 。 
四 、 本 院 應 預 先 擬 妥 院 內 發 生SARS 疫 情 時 之 緊 急 應 變 方 案 ， 萬 一 有 突 發 狀 況 發 生 而 外 界 支 援 不

及 時 能 立 即 因 應 ， 使 本 院 各 項 研 究 、 行 政 工 作 能 維 持 正 常 運 作 。  
 


